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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08  证券简称：光明地产  公告编号:临2017-088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授权全资子公司上海农工商华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转让 

所持有的上海市丽水路 58-88 号商业房地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内容：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农工

商华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出售所持有的上海市丽水路

58-88 号商业房地产，可出售建筑面积为 13255.70平方米（最终成交面积以房

地产权证记载为准）。 

●提交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本次关联交易的

成交金额为人民币 988,386,029.40元（含税，最终成交面积以房地产权证记

载为准）。 

●本次关联交易的出让方上海农工商华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光明

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受让方上海良友（集团）有限公司，与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同一控制人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兄

弟企业，互为关联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实施尚须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在股东大会审

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战略发展以及产

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有利于上市公司快速回笼资金，提高净利润，进一步降低

资产负债率。经初步测算，如果交易标的转让的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988,386,029.40元，预计本次关联交易将为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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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增创归母净利润约为人民币 3.45亿元（含税，上述数据未经审计，对公

司净利润影响额以注册会计师年度审计数据为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风险提示:本次关联交易本身不存在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公司”、“上市公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农工商华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华都实业”）通过

协议转让方式出售所持有的上海市丽水路 58-88 号商业房地产（下称“丽水路

58-88 号房地产”、“本次交易标的”），可出售建筑面积为 13255.70 平方米

（最终成交面积以房地产权证记载为准）。 

受让方为上海良友（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良友集团”）。现提交董事

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并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本次关联交易的成交金额为人

民币 988,386,029.40 元（含税，最终成交面积以房地产权证记载为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次交易的受让方是良友集团，与上市公司为同一控制人光明食品（集团）

有限公司（下称“光明食品集团”、“光明集团”）下属兄弟企业，交易双方

互为关联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

成了关联交易。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出让方 

1）出让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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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上海农工商华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    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828号-838 号 4F 座 

法定代表人：何为群 

注册资本：人民币 26042.1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3 年 4 月 5 日 

营业期限：1993 年 4 月 5 日至 2026 年 6 月 18 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国内贸易（除专项审批外），房产经营，

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农工商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华都

实业 100%股份。 

上市公司持有华都实业 100%股份。 

2）出让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出让方华都实业主要从事经营租赁，房屋出售业务。 

2014至 2016 三年主要业务收入（合并）分别为 67080.93万元、69590.05

万元、175483.25 万元； 

2014至 2016 三年主要业务收入（母公司）分别为 0万元、0万元、0万元。 

3）出让方华都实业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4）出让方华都实业 2016年度及 2017 年上半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合并）:2016年度资产总额为 454693.22 万元，资产净额为 107885.38

万元，营业收入为 178521.3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13101.46万元；

2017年上半年资产总额为 423275.39万元，资产净额为 111227.76 万元，营业

收入为 50535.2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275.43万元。 

（母公司）:2016 年度资产总额为 119593.34万元，资产净额为 43536.77

万元，营业收入为 2365.53 万元，净利润为 2206.19 万元；2017 年上半年资产

总额为 119098.61万元，资产净额为 43856.79万元，营业收入为 1112.09万

元，净利润为 320.0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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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让方 

1）受让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良友（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88 号 

法定代表人：张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7399.0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8 年 8 月 8 日 

营业期限：1998 年 8 月 8 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资产经营，实业投资，仓储，装卸服务，粮油批发、加工，饲料销

售，房地产开发经营及物业管理，科研开发，咨询服务，国内贸易（除国家专

项规定外），劳动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不另附进

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光明集团 

2）受让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受让方良友集团的主要业务是粮油储备业务、粮油加工业务、粮油贸易、

粮油物流业务、现代农业。 

    2014 至 2016 三年主要业务收入（合并）分别为 1220857.09 万元、

2151939.97万元、1669955.60 万元； 

2014至 2016 三年主要业务收入（母公司）分别为 531732.07 万元、

627122.97 万元、394411.66万元。 

3）受让方良友集团与上市公司之间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今不存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4）受让方良友集团 2016年度及 2017 年上半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合并）:2016年度资产总额为 2010872.87 万元，资产净额为 798339.65

万元，营业收入为 1689899.2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29149.9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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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上半年资产总额为 2019548.60万元，资产净额为 815240.56 万元，营

业收入为 844518.0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12938.18 万元。 

（母公司）:2016年度资产总额为 1014950.47万元，资产净额为 656856.50

万元，营业收入为 402646.37 万元，净利润为 25921.50 万元；2017 年上半年

资产总额为 996263.78 万元，资产净额为 660547.21 万元，营业收入为

183126.79 万元，净利润为 3690.71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标的名称和类别 

1）交易标的名称：上海农工商华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所持有的

上海市丽水路 58-88 号商业房地产，房屋类型为商场，可出售建筑面积为

13255.70 平方米（最终成交面积以房地产权证记载为准）。 

2）本次交易类别：出售资产。 

 

2、交易标的权属状况及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位于上海市丽水路 58-88 号，房屋类型为商场，建筑面积合

计 13255.70平方米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最终成交面积以房地产权证记载为

准），房地产价值记账于存货科目，账面原值为 176,980,000.00元，账面净

值为 119,217,350.84 元。 

1）权属状况：丽水路 58-88号房地产，上海市房地产权证编号为“沪房

地黄字（2012）第 003612 号”，权利人为上海农工商华都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房地坐落于上海市丽水路 58-88 号；土地状况：权属性质为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使用权取得方式为出让，用途为商业，宗地号为黄浦区豫园街道 550

街坊 7/4丘，宗地（丘）面积为 2981平方米，使用期限为 2001 年 5 月 28日

至 2041 年 5 月 27日止；房屋状况：详见附记 

附记 

幢号 室号部位 建筑面积 房屋类型 用途 层数 竣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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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 

58-88号 -1层 1104.43 其他 特种用途 5 1994 

58-88号 1层 2771.65 商场 商业 5 1994 

58-88号 2层南首 2245.19 商场 商业 5 1994 

58-88号 3层南首 2177.24 商场 商业 5 1994 

58-88号 4层 3016.21 商场 商业 5 1994 

58-88号 5层 1940.98 商场 商业 5 1994 

合计  13255.70     

2）账面状况： 

本次交易标的房地产价值记账于存货科目，账面原值 176,980,000.00元，

账面净值 119,217,350.84 元，该资产账面价值为历史成本计量。 

3）宗地现状：本次交易标的除上海麦当劳有限公司外其余部分均正在装

修，实际用途商业，目前全部空间均对外出租经营。 

4）租赁状况： 

（1）出租方为华都实业，承租方为上海农工商房屋置换有限公司，房屋

坐落为丽水路 58-88 号，出租面积为 13255.70平方米，租赁期限

2016.1.1-2028.12.31，租金：每月租金 670,000 元，华都实业同意上海农工

商房屋置换有限公司进行转租。 

（2）出租方为上海农工商房屋置换有限公司，承租方为上海城隍珠宝有

限公司，房屋坐落为丽水路 58-88号（部分），出租面积为 12537.7 平方米（不

含上海麦当劳有限公司面积 688 平方米，2021 年 8 月上海麦当劳有限公司到期

后，该面积由上海城隍珠宝有限公司承租，2021 年 8月开始上海城隍珠宝有限

公司承租 13255.7平方米），租赁期限 2016.1.1-2028.12.31，租金 3.56 元/

平方米*天（前三年不递增，后面每年递增 5%）。 

（3）出租方为上海农工商房屋置换有限公司，承租方为上海麦当劳有限

公司，房屋坐落为黄浦区丽水路 88 号局部 1 层、地下 1层，出租面积为 688

平方米，租赁期限为自餐厅开业日开始计算，至餐厅经营满二十年，租金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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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保底租金为人民币 100 万元，或按上海麦当劳有限公司销售总额的 9%计，两

者取其高。 

5）他项权利限制情况：截止 2017 年 5月 31日，本次交易标的已抵押，

抵押权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黄浦支行，债权数额为 3 亿元，

债务履行期限为从 2010-6-21 至 2025-6-20。 

 

3、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   单位：万元 

(合并) 2016年末 2017年 5月末 

账面原值 17698.00 17698.00 

账面净值 12089.05 11921.74 

（数据是否经审计） 是 否 

 

(母公司) 2016年末 2017年 5月末 

账面原值 17698.00 17698.00 

账面净值 12089.05 11921.74 

（数据是否经审计） 是 否 

 

(二)本次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除实行政府确定指导价之外，还优先参考了独

立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价格，定价原则上不低于第三方评估价格，

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情形。 

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遵照资产

评估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评估准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依据本次

交易标的实际状况、有关市场交易资料和现行市场价格标准，以资产的持续使

用和公开市场为前提，对本次交易标的进行评估，并于 2017 年 9月 12 日出具

（东洲评报字【2017】第 1037 号）《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上

海农工商华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上海市丽水路 58-88号商业房地产

评估报告》，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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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主要采用市场比较法和收益法，在综合评价不

同评估方法和初步价值结论的合理性及所使用数据的质量和数量的基础上，最

终选取市场比较法的评估结论。经评估，本次交易标的在评估基准日 2017年 5

月 31日的（不含增值税）市场价格为人民币 941,320,028.00 元。本次评估结

论主要采用市场比较法。增值原因：一是由于本次交易标的因多年折旧账面净

值较低；二是上海近年来房地产市场呈不断上涨趋势，本次评估结论主要采用

市场比较法故形成增值。评估结论详见下表：              

 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流动资产 11,921.74 94,132.00 82,210.26 689.58 

其中：存货 11,921.74 94,132.00 82,210.26 689.58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合计 11,921.74 94,132.00 82,210.26 689.58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交易双方： 

出让方为华都实业；受让方为良友集团。 

（二）交易标的： 

华都实业所持有的丽水路 58-88 号房地产，房屋类型为商场，可出售建筑

面积为 13255.70 平方米（最终成交面积以房地产权证记载为准）。 

（三）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标的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定价原则上不低于第三方

资产评估机构在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5月 31日的（不含增值税）市场价格，即

人民币 941,320,028.00元，确定成交金额为人民币 988,386,029.40元（含税，

最终成交面积以房地产权证记载为准）。 

（四）协议签署与生效时间与条件： 

交易双方计划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后签订《丽水路房

屋销售协议》，该协议生效的时间与条件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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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易约定 

1、交易双方确认自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事项之日起至

2017年 11 月 15 日前办理网签手续； 

2、受让方良友集团自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事项之日起至

2017年 12 月 15 日前，将前述购房款支付至出让方华都实业指定银行账户； 

3、本次交易标的过户时间另行协商。 

（六）受让方支付款项： 

上市公司董事会将对受让方良友集团付款支付能力及该等款项收回的或

有风险作出判断，当认为良友集团具有支付本次交易款项的能力，且本次交易

不存在风险的情况下，董事会将同意该交易事项。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经营战略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有利

于上市公司快速回笼资金，提高净利润，进一步降低资产负债率。经初步测算，

如果交易标的转让的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988,386,029.40元，预计本次关联交

易将为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增创归母净利润约为人民币

3.45亿元（含税，上述数据未经审计，对公司净利润影响额以注册会计师年度

审计数据为准）。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都实业仍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企业。 

 

六、本次关联交易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1、在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之前，已事先提交独立董事审议，独立董事对

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出具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同意本次关

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10月 2 日以电子邮

件、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9日 9:30采取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8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8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沈宏

泽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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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全资子公司上

海农工商华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所持有的上海市丽水路 58-88号商业

房地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在本次董事会上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3、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7年 10月 2日以电子邮件、

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7年 10月 9日 10:30采取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监事 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 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韩新胜

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全资子公司上海农

工商华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所持有的上海市丽水路 58-88 号商业房地

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4、本次交易在董事会上审议时，关联董事季旅青先生回避了表决。 

5、在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独立董事须发表独立意见。 

6、本次交易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张晖明、周国良、杨国平、史剑梅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出具

了书面意见，主要内容为： 

1、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董事会的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关联交易有助于上市公司进一步快速回笼资金，提高净利润，降

低资产负债率，未发现其中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和本公司利益的情形。 

 

八、附件：（东洲评报字【2017】第 1037 号）《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拟转让上海农工商华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上海市丽水路 58-88

号商业房地产评估报告》。 

 

九、备案文件：《丽水路房屋销售协议》。 



                                                                

11 

 

特此公告。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十一日 
 


